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46号
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调查，你单位于2003年05月07日取得设立登记（备案），据申请人郭**表述，郭**本人对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05月07日的设立登记(备案)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郭**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委托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公司登记档案中有郭**签字的检材1-3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检材1-3上的郭**均非其本人所签，同时提供了编号为2024WJ0115的鉴定书复印件证明其所述真实。本局于2025年11月28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邮寄了协助调查函，二龙路派出所提供了关于郭**案件的情况说明，证明郭**提供的鉴定书复印件于案件卷宗中原件比对内容完全一致，鉴定意见结论一致。
当事人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了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之规定，本局拟撤销你单位于2003年05月07日取得的设立登记。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备案），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褚云飞   、 孙中波     联系电话： 010-80232646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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